  
农副产品购销合同
供    方：杭州市富阳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富粮储销2026001
需    方：                                   签约地点：富阳
                                         日期：2026年4月27日
一、品种、仓号、数量、金额、提货截止日期
	品种
	仓号
	数 量（公斤）
	单价
	总 金 额
	提货截止日期

	
	
	
	
	
	2026年6月5日

	
	
	
	
	
	

	合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                                                     ￥：


二、质量标准、用途：以样品为准，供方提供化验依据。用途：加工、食用。
三、验收办法及时间、地点：由需方派员到供方单位定点仓库验收。
四、交（提）货地点及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供方单位仓库，汽车车板交货，免收车前费用，运费由需方承担。
五、数量结算方式：（1）原粮交割，数量以网上公布的标的物详情为准，根据《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四部门关于严格执行粮食质量国家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粮〔2024〕40号）文件内容,我省政策性粮食按照实际粮食质量状况依质论价，出库数量以发货粮库电子地磅过秤为准。（2）散装出库，委托方向竞得方交割数量达到标段数量后，标段所在仓房（货位）仍有溢余粮食的，竞得方必须购买溢余粮食（若同一仓房（货位）分多个标段，剩余部分由最后提货（按车次）的竞得方购买），竞得方按[（交割数量-标段数量）×竞得价格]向委托方另行支付货款（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货位）多个标段，以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结算），关于溢余粮食提货，若当天来不及支付货款的，在溢余粮食货款不超过该竞得货位履约保证金的前提下允许提货，并要求在一个工作日内将货款付清，否则按照违约处理；若标段所在仓房（货位）有粮食损耗的，委托方须按[（标段数量-交割数量）×竞得价格]向竞得方退还货款（若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号（货位）多个标段，以所有标段竞得平均价格结算）。
六、结算方式及期限：（1）双方必须在竞得后3个工作日内订立合同。（2）先款后货，全部货款必须在2026年6月5日前内付清。（3）逾期不付清货款视作违约，除没收履约保证金外，扣除全部货款的8%作为违约金。
[bookmark: _GoBack]七、违约责任： 2026年6月5日前提清,节假日无休。若因竞得方原因逾期未提视作违约，未提货物按3.00元/吨·日收取仓房使用费，逾期5日仍未提清的，委托方有权单方终止买卖关系，并对货物享有处置权。由于逾期提货产生的相关质量问题由竞得方自负。                                         
八、其他约定事项：先款后货，款到发货。                                                    
九、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2、协商不成的，向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本合同一式二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供需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一、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履行完毕，或违约方履行违约责任后止。
	供           方
单位名称：杭州市富阳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富春街道杨清庙村牌楼217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杭州市富阳支行
帐    号：20333018300100000001511
邮政编码：311403
电    话：0571-63470356，63470351
	需           方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帐    号：
邮政编码：
电    话：



